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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鼓楼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30,345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信银行共赢智信利率结构 34248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2 天（黄金
挂钩看涨）、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27 天（黄金挂钩看涨）。

委托理财期限：95 天、91 天、102 天、127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150,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
机购买低风险、流通性高的投资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在上述有效期及
额度范围内，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资金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中信银行共赢智信利率结构 34248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

结构性存款

共赢智信利率
结 构 34248 期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9,345 1.48%-3.60% 36.00-87.56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5 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 1.48%-3.60% / 否

2、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万元）

兴业银行福州
鼓楼支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6,000 1.39%-3.21% 20.79-48.02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1 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 1.39%-3.21% / 否

3、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2� 天（黄金挂钩看涨）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万元）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
省分行

结构性存款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 性 存 款 102
天 （黄金挂钩
看涨）

10,000 1.35%-2.97% 37.73-83.00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02 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 1.35%-2.97% / 否

4、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27 天（黄金挂钩看涨）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万元）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
省分行

结构性存款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 性 存 款 127
天 （黄金挂钩
看涨）

5,000 1.35%-3.40% 23.49-59.15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7 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 1.35%-3.40%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为控制投资风险，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委托理财品种为低风险、流

通性高的理财产品，并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董事会负责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
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了《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总协

议》及其附件，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 34248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代码 C206T01ZG
理财金额 9,345 万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收益区间 1.48%-3.60%
收益起计日 2020 年 5 月 18 日

到期日 2020 年 8 月 21 日

收益计算天数 95 天

联系标的 伦敦时间上午 11 点的美元 3 个月 LIBOR

产品结构要素信息
期末价格：联系标的观察日的定盘价格

联系标的观察日 ：2020 年 08 月 19 日 ，如遇伦敦节假日 ，则调整至
前一个工作日

产品收益率确定方式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方式如下：
1、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 11 点，联系标的“美元 3 个

月 LIBOR 利率”小于或等于 4.00%且大于或等于-3.00%，产品年化预期
收益率为 3.20%；

2、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 11 点，联系标的“美元 3 个
月 LIBOR 利率”大于 4.0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 3.60%。

3、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时间上午 11 点，联系标的“美元 3 个
月 LIBOR 利率”小于-3.0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 1.48%。

2、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签署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
构性存款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理财金额 6,000 万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1.39%-3.21%
产品成立日 2020 年 5 月 18 日

产品到期日 2020 年 8 月 17 日

产品期限 91 天

挂钩标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观察期 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2020 年 8 月 17 日

观察日价格 观察日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收益计算方式

产品收益=固定收益+浮动收益
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39%]×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内任意一天观察日价格的表现小于 50 元/克 ， 则不再观

察，观察期结束后，浮动收益=本金金额×[0.00%]×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内所有观察日价格大于等于 50 元/克且小于 700 元/克，则

观察期结束后，浮动收益=本金金额×[1.79%]×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内任意一天观察日价格大于等于 700 元/克，则不再观察，

观察期结束后，浮动收益=本金金额×[1.82%]×产品存续天数/365。
3、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签署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黄金挂钩）产品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2 天（黄金挂钩看涨）

产品代码 2699203235
理财金额 10,000 万

浮动收益率 1.35%-2.97%
产品成立日 2020 年 6 月 29 日

产品到期日 2020 年 10 月 9 日

产品期限 102 天

挂钩标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合约收盘价 （以上海黄金交易所官方网站公布的
数据为准）。

观察日 2020 年 9 月 28 日，遇非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上
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交易日。

收益计算方式 本金×实际年化收益率×实际期限（从产品成立日到产品到期日的实际天数，
不包括产品到期日当天）/365

4、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签署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黄金挂钩）产品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27 天（黄金挂钩看涨）

产品代码 2699201908
理财金额 5,000 万

浮动收益率 1.35%-3.40%
产品成立日 2020 年 4 月 27 日

产品到期日 2020 年 9 月 1 日

产品期限 127 天

挂钩标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合约收盘价 （以上海黄金交易所官方网站公布的
数据为准）。

观察日 2020 年 8 月 27 日，遇非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上
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交易日。

收益计算方式 本金×实际年化收益率×实际期限（从产品成立日到产品到期日的实际天数，
不包括产品到期日当天）/365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1、中信银行共赢智信利率结构 34248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收益挂钩伦敦时间上午 11 点的美元 3 个月 LIBOR。
2、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收益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
3、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2 天（黄金挂钩看涨）
产品收益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合约收盘价。
4、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27 天（黄金挂钩看涨）
产品收益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合约收盘价。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投资风险，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品种为低风险、短期理财产

品。公司进行委托理财，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作为
受托方，并与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
责任等。 在购买的理财产品期限内，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
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公司本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是在做好日常资金调配、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实施，风险
可控。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998），属于

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166），属于

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328），属于

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64,011,166.09 2,312,385,945.12
负债总额 348,050,946.60 227,135,22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5,960,219.49 2,085,250,718.50

2019 年度
（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6,701,510.41 4,486,534.00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9.82%，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

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本次委托理财是公司在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

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

（二）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41,075.24 万元，本次闲置自有
资金委托理财支付的金额共计 30,345 万元， 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21.51%，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
影响。

（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之规定，公司委托
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选择的是低风险、 流通性高的投资理财

产品，受金融市场宏观政策的影响，购买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理财
收益可能具有不确定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150,000 万元的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机购买低风险、流通性高的投资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
用投资额度。 在上述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
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2020 年 5 月 1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00.00 21.67 0
2 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00.00 6.43 0
3 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00.00 2.00 0
4 结构性存款 8,000.00 8,000.00 49.02 0
5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95.00 0
6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107.45 0
7 结构性存款 12,000.00 12,000.00 92.40 0
8 结构性存款 3,000.00 3,000.00 48.74 0
9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24.16 0
10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16.78 0
11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92.25 0
12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14.55 0
13 结构性存款 15,000.00 15,000.00 134.63 0
14 结构性存款 5,000.00 0 0 5,000.00
15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1 3,500.01 1.14 0
16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0.38 0
17 结构性存款 9,345.00 0 0 9,345.00
18 结构性存款 6,000.00 0 0 6,000.00
19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0 0 10,000.00

合计 126,345.01 96,000.01 706.60 30,345.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5,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8.74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4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0,34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9,655.00

总理财额度 150,000.00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制作 闫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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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夫特”、“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１３，０４４．６８３８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２０２０〕１０８８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上述两家承销机构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询价。

本次发行数量１３，０４４．６８３８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６５２．２３４１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５％。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９１４．０４９７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４７８．４００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发行人：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锦盛新材”）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不超过２，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８９７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
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
（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根据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Ｔ＋１日）上午在
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１０栋２楼组织了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８７５２ ３７５２

末“５”位数： ３２２０５ ５７２０５ ８２２０５ ０７２０５

末“６”位数： １８６０２１

末“７”位数： ３１７７０７７ ８１７７０７７ ３１８９７３０

末“８”位数： １８２１２７５８ ３８２１２７５８ ５８２１２７５８ ７８２１２７５８ ９８２１２７５８ １６９２２６４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４５，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５００股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５００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２０２０］８９７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００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１３．９９元 ／ 股。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３２２．０７２６５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
股份的５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４１３６２６３３％。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本公告披露的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
资金不足，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７月１
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投资者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除４家配售对象的申购为无效申购外，
其余申购均为有效申购。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按照初步询价
结果，应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为８，１５０家，实际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
价对象数量为８，１３７家，其中有２家配售对象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
对象黑名单、 有２家配售对象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
单，因而被作为无效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４，０１９，５８０万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１，５００万股
的２，６７９．７２倍，为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２５０万股的１６，０７８．３２倍。 无效申购及未按照《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拟申购数量（万股） 说明

１ 曲水奥城实业有限公司 曲水奥城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未申购

２ 宁波新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新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 未申购

３ 李非文 李非文 ５００ 未申购

４ 吴耀荣 吴耀荣 ５００ 未申购

５ 胡志军 胡志军 ５００ 未申购

６ 纪立军 纪立军 ５００ 未申购

７ 周文平 周文平 ５００ 未申购

８ 王代雪 王代雪 ５００ 未申购

９ 冯树滔 冯树滔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０ 龙小梅 龙小梅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１ 冯小佳 冯小佳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２ 高玲英 高玲英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３ 张锋峰 张锋峰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４ 因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诺天丰７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 无效申购

１５ 因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诺中证５００指数增强８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５００ 无效申购

１６ 李凤锁 李凤锁 ５００ 无效申购

１７ 程辉 程辉 ５００ 无效申购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４，０１９，５８０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
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和初步获配信息如下：
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万股） 申购占比 初步配售数（股） 初步配售比例 占网下发行总量比例

Ａ １，３９６，０３０ ３４．７３％ １，２５２，６８１ ０．００８９７３１６６８％ ５０．１１％
Ｂ ２９３，５００ ７．３０％ ２５０，０６２ ０．００８５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Ｃ ２，３３０，０５０ ５７．９７％ ９９７，２５７ ０．００４２７９９８１１％ ３９．８９％

合计 ４，０１９，５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２１９５５５３％ １００．０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零股１，７１０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Ａ类申购数量最大且申购序号最前的配
售对象“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本公
告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获配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０２１－３５０８２１８３、０２１－３５０８２７０５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０２、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３２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发行人”）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胜蓝股份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８４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４，８９０万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３，７２３万股， 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

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南区合兴路４号
联系人：郏建平
联系电话：０７６９－８１５８２９９５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董向征、杨帆
联系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宁汇大厦Ａ座
联系电话：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８５

发行人：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２，０００．２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于２０２０
年６月１７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１７３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
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２，０００．２７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０．０１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１，３３０．２０６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７０．０５万股 ，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周四）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603976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0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近期股票涨幅较大，同时市盈率水平较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6 月 24 日、6 月 2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披露了《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连续 4 个交易日累
计涨幅超过 30%，成交量较大。 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现对公司有关事
项和风险说明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

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
生产经营秩序正常，总体业务订单未有增加。

近期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疫苗玻璃瓶短缺的市场传闻， 公司目前尚未接到

相关批量采购订单。 目前公司中硼玻璃产品处于技术研发和升级阶段，且截至目前
公司中硼玻璃产品在公司产品结构中占比较低， 相关媒体报道的疫苗玻璃瓶的材
质类型尚不确定，因此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市盈率水平较高的风险
公司市盈率水平较高，根据中证指数的数据显示，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

滚动市盈率为 102.62，静态市盈率为 95.29，远高于医疗器械业的行业滚动市盈率
59.29，静态市盈率 60.0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董监高计划减持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范勇、董事肖清和监事李正德已于前期披露了减持计划，截止目前，

董事范勇和监事李正德已按计划减持完毕，董事肖清减持股票正处于减持期间。
截至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7 月 01 日


